
1 
 

新北市114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歌曲演唱競賽實施計畫 

新北教國字第1142033872號函 

一、依據：新北市114年度國民小學推動英語教育工作計畫。 

二、活動目的： 

（一）透過英語歌曲演唱，引發學生學習英語動機，並重視正確、優良的英文發音，落實學

生學習成效。 

（二）透過觀摩與競賽活動，提供學生分享與學習機會，並培養上台發表的自信，增進學習

英文的樂趣。 

（三）鼓勵團隊默契，增進團隊合作精神。 

三、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四、協辦單位：新北市英語教育資源中心。 

五、承辦單位：採區賽、市賽2階段辦理，請各校依各區賽時間報名參加，並參加相關會議。 

（一）區賽承辦單位 

1、東區(含文山、瑞芳、七星分區)：金山國小。 

2、中區(含板橋、雙和、三鶯分區)：頂埔國小。 

3、西區(含淡水、三重、新莊分區)：淡海國小、天生國小、屯山國小。 

（二）市賽及教師組承辦單位：集美國小。 

六、參加對象： 

（一）分組區賽：新北市各公私立國小學生，比賽分為低年級組、中年級組及高年級組共3

組，以班級為單位報名（不含音樂班），參賽選手須為同一班級，需全班學生皆參賽，

每隊人數至少15人(含學生伴奏，不含翻譜學生)，每校每組最多1隊參加。若為跨年級

或跨年段組隊亦同。 

（二）如有下述情形，請先完成網路報名，並於114年10月17日(星期五)前函報本局同意，函

文請檢附「報名表」，文中請敘明組隊年級、各年級報名人數、校務行政系統學校資料

管理模組各年級人數： 

1、同年級14人(含)以下，得跨年級、以同年段為單位組隊，例如1年級學生人數僅14名，

得與2年級組隊報名，2年級該班級需全班學生皆參賽。 

2、同年段14人(含)以下，得跨年段組隊報名參加，跨年段之班級需全班學生皆參賽，

以人數最多之年段為報名參加組別，如年段人數相同，則以較高年段為報名參賽組

別，例如1、2年級學生人數加總僅14人，得與3、4、5或6年級組隊報名，報名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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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1年級8人、2年級6人、3年級8人、4年級6人，則應報名中年級組。 

3、其他特殊情況。 

（三）市賽及教師組： 

1、由區賽各組擇優錄取，每組成績前6名參加市賽，名單由各區賽承辦單位逕送市賽承

辦單位集美國小。 

2、市賽之教師組，各校編制內教師及代理代課教師(含實習教師)需5人以上組隊報名參

加，以全市18隊為限，每校最多1組參加，以報名順序優先錄取，請逕向集美國小報

名；另為營造校內教師英語活動氛圍，誠摯邀請校長帶領教師共同參與競賽活動。 

七、活動補助：113至115學年度極偏、特偏、偏遠、非山非市及本局認定交通不便之學校(如

附件3)，凡報名區賽並完成參賽者，每校補助車資費用為新臺幣(以下同)9,000元；

如進入市賽，並完成參賽者，另補助9,000元。如參賽隊伍2隊(含)以上，且人數過

多或參賽時間間隔過長，得函報本局另予補助。 

八、報名方式： 

（一）報名日期： 

1、各區統一為114年10月8日（星期三）上午8時起至10月17日（星期五）下午5時止，

請務必完成附件1紙本掃描、可編輯電子檔上傳及完成網路報名。 

2、教師組請於前述期間逕至本市市賽承辦單位首頁右上角點選「114年度英語歌曲市

賽」項下「教師組報名表」完成線上報名後，另請務必完成附件2紙本掃描、可編輯

電子檔上傳及網路報名。 

（二）報名表紙本(附件1及2，含演唱曲目、歌詞、參賽隊伍特色簡介)經校內相關單位核章

完畢後掃描成PDF檔，檔名「(日期) ○○國小低/中/高年級組114年度東/西/中區英語

歌曲演唱競賽報名」，請至以下各承辦單位網站首頁報名路徑進行線上報名，參加學校

及組別名單於114年10月27日（星期一）下午5時前公布於承辦單位網站，各承辦單位

網路報名路徑：承辦單位網站首頁/114年度東/中/西區英語歌曲競賽報名專區。 

九、抽籤及領隊會議時間： 

（一）各區區賽領隊會議時間統一為114年10月29日（星期三）下午2時，各區會議地點如下： 

東區區賽金山國小：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234號。 

中區區賽頂埔國小：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4段205號。 

西區區賽淡海國小：新北市淡水區新市二路2段81號。 

（二）市賽領隊會議時間：114年12月15日(星期一)下午2時，地點：集美國小3樓演藝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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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三重區集美街10號。 

（三）領隊會議當天將進行出場順序之抽籤，請各校派員參加，每校1人公假排代，未參加者

由承辦單位代為抽籤，不得異議；另市賽比賽時間及順序依報名隊數決定，於市賽領

隊會議中抽籤及公布；未參加領隊會議學校請事先告知承辦單位，且需主動聯繫了解

抽籤結果等相關訊息。 

（四）如各校有比賽相關問題，請於領隊會議結束前提供予承辦單位彙整，本局將於114年11

月20日（星期四）評審會議後函復各校處理方式。 

（五）本局授權各區、市賽承辦單位訂定分組及抽籤方式，請各校配合辦理。 

（六）比賽場地規格將另行公布。 

十、比賽日期及地點： 

（一）區賽日期：統一為114年12月4日（星期四）至12月5日（星期五），視報名隊數於領隊

會議抽籤後安排低、中、高年級組比賽時間。 

（二）各區賽地點如下： 

東區區賽金山國小：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234號。 

中區區賽頂埔國小：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4段205號。 

西區區賽淡海國小：新北市淡水區新市二路2段81號。 

（三）市賽日期及地點：114年12月27日(星期六)，集美國小3樓演藝廳，（新北市三重區集美

街10號）。 

十一、比賽辦法及評分標準：實體評選 

（一）比賽辦法 

1、請各隊自選英語歌曲演唱(演唱曲目不得與貴單位參加本市音樂比賽相同，違者取消

得獎資格)，歌曲之選用，請指導老師本權責慎選比賽曲目。 

2、比賽時間以2分半鐘至5分鐘為限，不足或超過者每30秒扣總平均1分(未達30秒以30

秒計，時間計算以報號後由承辦單位秉權責認定第一個音樂聲或人聲開始計時，至

最後一位參賽學生離開舞台退場停止計時，倘有行動不便學生參賽，請於競賽當天

報到時主動告知承辦學校，行動不便外最後一位學生離場時停止計時，行動不便學

生由各參賽隊伍自行認定)。 

3、演唱內容、服裝、道具不拘。承辦單位將視使用合唱臺情形規劃抽籤方式。 

4、聽到叫號後，超過1分鐘未上台，視同棄權。 

5、指導老師可將學生帶至準備區，但不可隨學生上台或在舞台前指導動作，違者以扣



4 
 

分計，另觀眾或指導老師不得有指導參賽者之動作，違者將予驅離及扣分。 

6、比賽時，學校可自行決定各種伴奏方式(會場備有鋼琴、電鋼琴或電子琴)，比賽場

地將不提供任何形式之播音設備，僅提供電源插座，請參賽學校自行準備播放器材。

若有播放伴唱，請選擇沒有歌詞、沒有人聲之版本，如卡拉版本，否則將不記分。(卡

拉OK版本為只有配樂沒有歌詞的音樂，亦不可出現人聲之和聲) 

7、比賽場地將不會架設「麥克風」等音量擴大設備，參賽隊伍亦不得自行準備音量擴

大設備，請各隊注意。 

8、下一組參賽者在後臺準備時，應保持肅靜，不得爭先恐後或影響他人演出。 

（二）評分方式：本比賽係為鼓勵學生開口說英語以強化生活語言的表達能力，以及提高學

生學習英語興趣，因此任何形式之佈景、服裝、道具、燈光……等，均非評分項目 

評分標準 

評   分   項   目 比例 

英語發音正確性 35％ 

音準、拍點、音樂協調性 20％ 

表演內容生動性 15％ 

團隊精神與默契 15％ 

表演有創意性 10％ 

上下台秩序 5％ 

（三）教師組比照前項比賽辦法及評分方式。 

（四）市賽學校名單由各區賽承辦單位於區賽結束後將各組前6名參賽資料電子檔傳送予市

賽承辦單位，本局於114年12月10日（星期三）前公布於本局校務行政系統之電子公告

及市賽承辦單位網站。 

十二、錄取名額及獎勵：依「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

表第9項第1款、第2款規定及「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激勵員工核頒禮品(券)

作業要點」(下稱本府激勵員工作業要點)辦理敘獎。本次比賽以觀摩學習為目的，為

鼓勵各級學校熱心參與，若區賽、市賽均獲獎者，得以重複敘獎，並建議以實際指導

人員為優先敘獎。 

（一）各區區賽成績依照各組報名隊伍錄取特優、優等及佳作獎項，各組得獎學生及指導教

師(包括實習教師)頒給獎狀，並依下列規定頒給禮券及敘獎：  

1、區賽特優（比照第1名）：90分以上隊伍（得保障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學校88.5分以

上1名提列特優）：有功人員3名，嘉獎2次(建議優先核予指導老師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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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區賽優等（比照第2名）：85分以上隊伍（得保障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學校83.5分以

上1名提列優等）：有功人員3名，嘉獎1次(建議優先核予指導老師敘獎)。 

3、區賽佳作（比照第3名）：80分以上隊伍（得保障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學校78.5分以

上提列佳作）：有功人員3名，嘉獎1次(建議優先核予指導老師敘獎)。 

4、承辦單位績效優良者，主辦人員1至2人各嘉獎2次，餘協辦人員5人各嘉獎1次(包含

該校校長)。 

（二）市賽比賽成績依照各組報名隊伍錄取特優、優等及佳作，各組得獎學生及指導教師頒

給獎狀，並依下列規定頒給學生禮券及教師敘獎：  

1、市賽特優（比照第1名）：90分以上（每組至多3名，另增列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學校

88.5分以上1名提列特優）：禮券5,000元，有功人員3名，嘉獎2次(建議優先核予指

導老師敘獎)。 

2、市賽優等（比照第2名）：85分以上（每組至多6名，另增列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學校

83.5分以上1名提列優等）：禮券3,000元，有功人員3名，嘉獎1次(建議優先核予指

導老師敘獎)。 

3、市賽佳作（比照第3名）：80分以上（另增列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學校78.5分以上提

列佳作）：有功人員3名，嘉獎1次(建議優先核予指導老師敘獎)。 

4、以上獎項頒發禮券和獎狀，本局得視各組參賽隊數調整錄取名額。表現未達水準者，

得以從缺，不予錄取。 

5、承辦單位績效優良者，主辦人員1至2人各嘉獎2次，餘協辦人員6人各嘉獎1次(包含

該校校長)。 

（三）教師組錄取特優、優等及佳作獎項，得獎教師（包含實習老師）頒給獎狀，並依下列

規定頒給禮券及敘獎： 

1、市賽特優（比照第1名）：90分以上（至多3名）：禮券2,500元。 

2、市賽優等（比照第2名）：85分以上（至多6名）：禮券1,500元。 

3、市賽佳作（比照第3名）：80分以上（至多6名）：嘉獎1次。 

4、以上獎項頒發禮券和獎狀，本局得視各組參賽隊數調整錄取名額。表現未達水準者，

得以從缺，不予錄取。另依本府激勵員工作業要點第6條「獎勵案件性質特殊，經本

府專案核定者，得不受前項名額之限制」規定，為鼓勵教師組隊參加英語歌曲比賽，

提升校內教職人員英語知能，發揮自主學習英語精神，營造學校共學英語文化，獲

獎團體數不受「參加團體數比例」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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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區賽、市賽成績公布及頒獎日期：區賽及市賽當天不頒獎，得獎名單於賽後另行公告。 

十四、區市賽領隊會議及評審會議與會之領隊、評審及承辦單位工作人員得以公假登記，課

務排代；比賽當日領隊(1人)、指導老師及行政人員(1-3人)及承辦單位工作人員得以

公假登記，課務排代；如比賽當日遇國定假日，本局同意核予比賽當日領隊(1人)、指

導老師及行政人員(1至3人)及承辦單位工作人員於2年內在不影響課務的前提下核實

補休。 

十五、參賽隊伍隨隊人員以5人為上限，伴奏老師及校長另計，另隨隊人員如攝影及播音人員

等得跟隨前一隊入場後於場內等候區安靜等候(攝影及播音人員各以1人為限)。 

十六、版權：本局有權使用所有參賽隊伍之歌曲，並有權將歌曲及比賽影片擇優上傳本市英

語教育資源中心網站(http://englishcenter.ntpc.edu.tw)。 

十七、參賽單位注意事項： 

（一）參賽者應服從評判，如對於參賽人員資格或有關競賽之申訴，限由領隊提出書面申訴

書，說明申訴理由，向承辦單位提出。申訴事項，以競賽規則、秩序以及參賽人員資

格為限，並應於各組比賽成績公布以前提出，逾時不予受理。對評審委員所為之評分

及其他如技術性、藝術性及學術性者，不得提出申訴。 

（二）競賽當日若遇天災宣布停止上班上課，即停止辦理競賽，另擇期舉行。若比賽之前因

災情嚴重交通無法通行，致使學校無法參賽，應向承辦單位報備，教育本局將視各方

配合條件以調整競賽日期。 

（三）參賽學校於參加比賽時，不得穿著或配戴具有坊間補習班名義之衣服或飾品，經主辦

承辦單位勸止無效後，取消該校比賽資格，獲獎者並取消其所獲獎項。 

（四）各校若因報名不實而經查獲，除取消比賽資格外，獲獎者取消其所獲獎項，學校相關

人員並依相關規定從嚴議處。 

（五）請參賽者配合維持場地清潔與寧靜，比賽前場地內不得預演及練習，發聲調音請遠離

會場。 

（六）為考量參賽學生之安全，請勿於合唱臺上進行激烈或過大之動作(如踏步、跳躍等)，

請指導老師本權責慎選表演方式。 

（七）完成區賽報名後，如需變更選手名單(含伴奏人員)或曲目，請於領隊會議當日向承辦

單位提出（請攜帶經承辦人與承辦處室主任核章之文書現場更改），領隊會議結束後，

即不再受理指導人員、選手名單(含伴奏人員)及曲目之變更。 

（八）下一組參賽者在後臺準備時，應保持肅靜，不得爭先恐後或影響他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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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局有權現場錄製比賽實況錄音、錄影，影帶以作為推廣教材及存檔之用： 

1、本局為辦理推廣音樂欣賞及英語教學之需要，得選定各類組優勝團隊之演出節目，

製作非營利性質之教學影音資料。 

2、凡報名參加本項比賽即視同無條件授權主辦單位編輯、製作欣賞教學影音資料。 

（十）有關獎狀換發僅限誤植獎狀名字，於領隊會議後更換教師及學生名字者不予換發。 

十八、經費概算：由本局相關經費補助。 

十九、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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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14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歌曲演唱競賽報名表 

□東區    □中區     □西區 

學校：                 國小 

學校類型： □一般學校     □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  □交通不便 (請打V) 

報名組別： □國小低年級組 □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     (請打V) 

是否需要使用合唱台：□需要使用合唱台  □不需要使用合唱台  (請打V) 

領隊： 

指導老師： 

 

伴奏老師：（無則免填） 

全班學生：共        人(不含酌減人數) 

參賽選手：共        人(至少15人參賽，含學生伴奏，不含翻譜學生) 

      

      

      

      

      

      

備註： 

※以上參賽選手皆符合本計畫第六點之參賽學生資格，本校若報名不實，願負相關行政責任。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演唱曲目： 

演唱歌詞： 

參賽隊伍特色簡介：(字數請勿超過100字，請勿提到學校、班級及補習班) 

備註： 

※區賽：請依據本計畫第八點進行報名。 

※市賽：集美國小將於接獲報名表後公告於校網，請各校上網確認相關資料。 

※完成區賽報名後，如需變更選手名單(含伴奏人員)或曲目，請於領隊會議當日向承辦

單位提出（請攜帶經承辦人與承辦處室主任核章之文書現場更改）。領隊會議結束後，

即不再受理。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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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14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歌曲演唱競賽「教師組」報名表 

學校：                 國小 

學校類型： □一般學校    □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  □交通不便 (請打V) 

報名組別： 教師組                            

是否需要使用合唱台：□需要使用合唱台  □不需要使用合唱台  (請打V) 

領隊： 

參賽教師/人員：共         人(含伴奏，不含翻譜人員) 

      

      

      

      

      

      

備註： 

※以上參賽教師皆符合計畫規定資格，本校若報名不實，願負相關行政責任。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演唱曲目： 

演唱歌詞： 

參賽隊伍特色簡介：(字數請勿超過100字，請勿提到學校) 

備註： 

※市賽：集美國小將於接獲報名表後公告於校網，請各校上網確認相關資料。 

※完成報名後，如需變更教師名單或曲目，請於市賽領隊會議當日向承辦單位提出（請

攜帶經承辦人與承辦處室主任核章之文書現場更改）。領隊會議結束後，即不再受理。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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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14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歌曲競賽補助偏遠、非山非市及交通不便地區學校名單 

 

 
行政分區 偏遠地區學校 

非山非市 

學校 

交通不便 

學校 

東

區 

文山分區 

(新店區、烏來區、

深坑區、石碇區、

坪林區) 

石碇國小、和平國小、永定國小、 

雲海國小、坪林國小、烏來國中小、 

坪林國小、德拉楠民族實驗小學 

深坑國小

直潭國小

雙峰國小

屈尺國小

龜山國小 

 

瑞芳分區 

(貢寮區、平溪區、

瑞芳區、雙溪區) 

平溪國小、菁桐國小、十分國小、 

貢寮國小、福隆國小、澳底國小、 

和美國小、福連國小、義方國小、 

瑞柑國小、瑞濱國小、九份國小、 

瓜山國小、濂洞國小、猴硐實小、 

瑞亭國小、鼻頭國小、雙溪國小、 

上林國小、牡丹國小、柑林國小 

瑞芳國小

吉慶國小 

 

七星分區 

(汐止區、金山區、

萬里區) 

金山國小、中角國小、三和國小、 

金美國小、萬里國小、野柳國小、 

大鵬國小、崁腳國小、大坪國小 

保長國小

東山國小 

 

中

區 

板橋分區 

(板橋區、土城區) 

   

雙和分區 

(永和區、中和區) 

   

三鶯分區 

(樹林區、三峽區、

鶯歌區) 

插角實小、有木國小、五寮國小 

大埔國小

民義國小

成福國小

大成國小

建安國小

中湖國小 

二橋國小 

西

區 

淡水分區 

(淡水區、石門區、

三芝區) 

石門國小、老梅實小、橫山國小、 

乾華國小 

三芝國小

興華國小

忠山實小

中泰國小

坪頂國小 

屯山國小

育英國小

興仁國小

水源國小 

三重分區 

(蘆洲區、三重區) 

   

新莊分區 

(新莊區、泰山區、

五股區、八里區、

林口區) 

嘉寶國小、興福國小 
瑞平國小

長坑國小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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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承辦單位使用) 
新北市 114 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歌曲演唱競賽-評審評分表  

2025 New Taipei Elementary School English Song Contest-Judge Evaluation Form 
日期(Dates)：114年12月4日~114年12月5日 (December 4th~5th 2025)  

區域(Region)：□東區(East)        □西區(West)          □中區(Central)          □市賽(Final) 
組別(Group)：□低年級組(Lower Grades)   □中年級組(Mid-Grades)  □高年級組(Upper Grades)    □教師組(Teachers) 

 
 
 
 
編號 
NO. 

 
英語發音
正確性 

(Pronunciation) 

 
音準、拍點 
音樂協調性 

(Pitch, Beat, Music 
Coordination) 

 
表演內容

生動性 
(Performance 

Content) 

 
團隊精神
與默契 

(Team Spirit and 
Team Rapport) 

 

表演創意性 
(Creativity) 

上下台及觀

賞秩序
(Entering/ 

Exiting Stage in 
an Organized 

Manner) 

 
 
 
 
總分 

(Total 
Score) 

違規情形(Violation) 

 請打(√)(Please Check) 

 

35% 

 

20% 

 

15% 

 

15% 

 

10% 

 
 

5% 

時間 
(Time 

Require 
ment) 

動作 
(Giving 
Hints) 

服裝 
(Dress 
Code) 

音樂版本 
 (Music 
Versio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備註： 
1. 比賽時間以2分半鐘至5分鐘為限，不足或超過者每30秒扣總平均1分（未達30秒以30秒計，時間計算以報號後由承辦單位秉權責

認定第一個音樂聲或人聲開始計時，至最後一位參賽學生離開舞台退場停止計時，倘有行動不便學生參賽，請於競賽當天報到時

主動告知承辦學校，行動不便外最後一位學生離場時停止計時，行動不便學生由各參賽隊伍自行認定）。 
Each performance will have a time limit between 2.5 minutes to 5 minutes. Points will be deducted if the team does not meet the time 
requirement. A point out of the average score will be deducted for every 30 seconds of time over limit.  (If time is over the limit by less 
than 30 seconds, a point will be deducted as if it went over for 30 seconds. The timer starts when the first sound is made or the student 
speaks, and stops after the last student leaves the stage. The regional contests and finals host schools are authorized to identify and record 
the aforementioned time penalties. If students with mobility difficulties are participating in the competition, kindly inform the host school 
when registering on the day of the competition. The timer will stop when the last student leaves the venue, not including students with 
mobility difficulties. Each participating team is responsible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ose students or student with mobility difficulties.) 

2. 隨學生上台或在舞台前指導動作，扣總平均1分。 
Team instructors may guide the team to the preparation area but may not follow the team or give any hints in front of the stage. Otherwise, 
a point out of the average score will be deducted. 

3. 配戴具有學校、班級或坊間補習班名義之衣服或飾品，則取消該校比賽資格，獲獎者並取消其所獲獎項。 
If anyone wears their school uniform or clothes or accessories which relate to private cram schools, the school will be disqualified from the 
competition, and the awards will be cancelled.  

4. 若有播放伴唱歌曲，須選擇沒有歌詞、沒有人聲之版本，如卡拉版本，否則將不計分。 
When using instrumental track (no vocals) during singing, the school should choose the version without lyrics nor human voice 
accompaniment, such as karaoke version. Otherwise, no score will be given. 

※評審簽名(Judge's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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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承辦單位使用) 

 

新北市 114 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歌曲演唱競賽評分表(○區) 

組別：國小○年級組英語歌曲演唱競賽共 ○ 隊 

編號 校名 評審一 評審二 評審三 總分 總平均 扣分 最終分數 
名次 

加計偏

遠保障 

備註 1 

(偏遠學校) 

備註 2 

(扣分緣由) 
晉級市賽打 

範例 ○○國小 89 91 92 272 90.7 1 89.7 
提列

特優 
偏遠 超過 30 秒  

             

             

             

             

             

 

 

評審簽名：                     

 

 

 (請於區賽隔天以excel檔及掃描檔提供教育局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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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 (承辦單位使用) 

 
新北市114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歌曲演唱競賽評審總回饋表 

2025 New Taipei Elementary School English Song Contest 
Judges’ Overall Summary Form 

區域(Region)：□東區(East)          □西區(West)          □中區(Central)          □市賽(Final)  

組別(Group)：□低年級組(Lower Grades)  □中年級組(Mid-Grades)  □高年級組(Higher Grades)  □教師組(Teachers) 

評分項目 
(Grading Criteria) 

回饋 / 建議 
(Feedback/Suggestions) 

1. 英語發音正確性

(Pronunciation) 
優點：  
 
建議：  

2. 音準、拍點、音樂

協調性 
(Pitch, Beat, Music 
Coordination) 

優點：  
 
建議： 

3. 表演內容生動 
(Performance Content) 

優點：  
 
建議： 

4. 團隊精神與默契 
(Team Spirit and Team 
Rapport) 

優點：  
 
建議： 

5. 表演有創意 
(Creativity) 

優點：  
 
建議： 

6. 上下台及觀賞秩序 
(Entering/ Exiting 
Stage in an Organized 
Manner) 

優點：  
 
建議： 

其它意見或建議： 
(Other feedback/suggestions)  

 
 

 

(請於區賽隔天以rtf檔提供教育局承辦人) 


